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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江市监标准〔2023〕214 号

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《江门市
标准化专家库管理工作规则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江门市标准化专家库管理工作规则（试行）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市市场监管

局反映。

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12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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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标准化专家库管理工作规则
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江门市标准化专家库工作，充分发挥标准

化专家在政府科学决策、我市标准化战略实施等方面的技术支持

和专业指导作用，结合我市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规则。

第二条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标准化专家库专家的资格

认定及专家库的组建、使用、管理等活动。

第三条 入库标准化专家按行业、专业、业务专项分类，受

市市场监管局委托或指派，参与标准技术审查、标准化项目评估、

标准化科研、标准实施监督检查及标准化培训等标准化相关工

作。

第四条 标准化专家享有下列权利：

（一）依法履行职责，独立发表意见，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

的干涉；

（二）有获得相关文件和资料的知情权；

（三）参加标准化相关活动；

（四）对标准化专家库的管理提出意见和建议；

（五）按有关规定获得相应的劳务报酬。

第五条 标准化专家应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为制定全市标准化工作方面的法规、政策、规划、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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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等提供智力支持；

（二）为全市实施标准化战略提供咨询意见；

（三）参与地方标准的起草与评审，各级各类标准化试点示

范项目的指导、评估及验收等工作；

（四）推动科技成果向标准的转化和应用；

（五）为我市重点企事业单位及其他机构提供标准化技术咨

询服务；

（六）参与标准化培训、交流、宣贯及学术研讨活动；

（七）承担市市场监管局交办的其他相关标准化工作。

第六条 标准化专家行为应符合下列规范：

（一）不得透露工作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及生产

技术、工艺等技术秘密和信息；

（二）不得收受或谋取当事人的钱财等形式的不当利益；

（三）在开展标准化相关工作中存在利害关系的，应主动申

报回避；

（四）不得出具虚假或者不实的评审结论；

（五）法律法规等规定的其他禁止性行为。

第七条 入库标准化专家每届任期 5 年。任期结束时由市市

场监管局组织复审，符合资格条件的专家可续聘留任。

第八条 标准化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市市场监管局将告

知其所在单位和本人退出市标准化专家库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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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所在单位或本人提出不再担任专家的；

（二）因个人情况变化不再符合专家基本条件的；

（三）任期内累计 3 次无故缺席有关活动，或一年内 3 次无

法参加有关活动的；

（四）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相关规定的；

（五）受到刑事处罚的；

（六）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专家的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市市场监管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11 日印发

校对：杨纯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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